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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3 年 2 月 6 日

川渝联合策划并争取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
设立国家文化和旅游创新改革试验区

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。1

月 28日上午我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召开之后，

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立即按照会议精神进行工作研究，抓

紧对接落实，协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策划并向文化和旅游部

联合呈报了《关于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设立国家文化和旅游创新

改革试验区的请示》（川文旅〔2023〕3号）。目前文化和旅游部

已批转有关司局研究办理，有关司局正在与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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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就工作方案、项目清单等进行工作协调沟通。

创新改革试验区将着眼于为全国跨行政区域文化和旅游协同

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，以重庆主城和成都双核为驱

动，统筹川渝地区文化和旅游资源禀赋，协同发展、联袂壮大、

一体化推进，打造成为全国文化旅游发展创新改革高地、全国文

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样板和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，建设成为全国文

化和旅游发展强劲、创新活跃的新增长极。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

的主要目标分为 2025 年和 2035 年两个阶段性目标，其战略重点

任务分六方面共 26 项。

一、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。建立跨区域高效合作机制，

拓展“川渝通办”覆盖范围，实行“市场准入异地同标”，推动川

渝两地文化和旅游行政审批事项互联互认；探索文化和旅游资源集

聚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模式，建立文化和旅游项目审批、招商引资、

市场监管等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权限的适度分离方式和高效

运行机制，共同发布文化和旅游项目机会清单；建立巴蜀文化旅游

走廊“带长制”，以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、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游

带、成绵乐世界遗产精品旅游带，以及嘉陵江、大渡河、安宁河等

旅游风景道等为重点，各区域内相关单位轮值担任“带长”，形成

互联互通、相互促进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格局；建立示范项目共创共

建制度，两地共同打造资大文旅融合发展、“万达开”红色文化旅

游、红岩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等示范区，加快共创国家级文化和旅游

产业融合发展、国家文物保护利用、数字文物创新发展等示范（试

验）园区；探索文化和旅游统计改革，深化旅游统计应用和大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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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策支撑，构建以行业监管大数据为基础的旅游市场经济运行监测

体系，提升旅游监管和信息公共服务水平。

二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。推动文化和旅游与金融合作，

鼓励利用特许经营权、政府采购订单、收费权、知识产权等进行

融资，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发行企业债、公司债、私

募债、中期票据等直接债务融资工具；推动文化和旅游与科技融

合，支持建设一批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、国

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，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；

建立文化和旅游数据要素流通规则，加强“智游天府”“惠游重

庆”“渝快办·渝悦生活”平台共建共享，建立两地旅游团队运

营车辆信息互联互通机制；大力推动交通和旅游融合发展，联合

开展交通和旅游融合发展行动，探索交通基础设施与沿线旅游资

源一体化建设，推动构建覆盖国内主要入境口岸的“6 至 8 小时”

高铁旅游圈；提高文化和旅游用地配置效率，创新文化和旅游产

业用地供应和利用方式，鼓励使用老旧厂房、旧仓库等闲置设施

和存量建设用地，将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

探索建立文化和旅游建设项目用地跨省域调剂机制；创新文化和

旅游人才培育交流，建立共建共享的川渝文化和旅游智库，推行

双向兼职、互派挂职、技术联姻、项目合作等引才用才模式，加

快建设研学旅行指导师、民宿管家等职业培训。

三、创新巴蜀文化保护传承机制。联合打造巴蜀文艺精品，

健全重大题材发布推介、重点项目评估论证、重点作品跟踪推进、

优秀作品营销推广四大机制；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合作，加强发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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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巴蜀文化的标志性文物，健全“先考古、后出让”制度设计

和财政经费配套措施。打造西南地区文物科技保护区域中心，通

过投资补助、运营补贴、资本金注入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，

对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给予引导资金和项目支持；建立非遗区域保

护协同机制，加强川菜、川剧、曲艺、竹编、漆艺、蜀绣、夏布、

年画、剪纸等非遗项目及火锅餐饮文化的保护合作。联合举办展

示传承活动，促进非遗项目有机融入旅游景区、度假区和旅游休

闲街区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，打通川渝两地智慧图书馆、公

共文化云网络，实现图书“通借通还”、场地“一键预约”、服

务产品“一键采购”。建设基层文化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，乡镇

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“县管乡用”模式，推广“文化管

家”等社会化运营管理模式。

四、构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新模式。共建世界级休闲旅

游胜地，突出川渝文化和旅游资源禀赋，以成都和重庆主城为双

核驱动，构建“双核、三带、多线”的建设格局，打造国际范、

中国味、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；创新资源开发方式，建

立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资源交易平台，探索文化场馆景区化建设，

建立旅游场所文化评价制度。创新文化和旅游商业模式，鼓励文

化和旅游场馆场所与社交电商、网络直播、短视频等在线新经济

融合发展，打造一批网红打卡地；推动成立巴蜀文化产业国际合

作联盟，加快发展数字创意、数字娱乐、网络视听、线上演播、

数字艺术展示、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，丰富数字文化产品供给；

推动文化和旅游消费升级，建立健全川渝地区旅游景区、度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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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消费机制，推动在成都、重庆等地增设免税店，丰富免税品

种，优化境外刷卡消费和云支付环境。

五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。培育文化和旅游融合新

业态，建设一批工业旅游示范基地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、

体育旅游示范基地、科技旅游示范园区；拓展文化和旅游融合新

空间，培育“巴蜀文脉”人文旅游、“巴蜀风韵”民俗旅游、“巴

蜀脊梁”红色旅游、“巴山蜀水”生态康养、“巴蜀乡愁”乡村

旅游等优势产业集群；推动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，开展文化

和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改革试点，建立驻村文化和旅游策划师制度，

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创业创新；推动文化和旅游赋能城市更新，

充分预留文化和旅游空间，突出城市的游憩功能，实施微改造、

精提升，推动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景有机融入城市建设、产业发展

和市民生活。

六、加大巴蜀文化和旅游品牌培塑和宣传推广。共创世界级

和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品牌，加大川渝两地在世界遗产申报和 5A

级景区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方面创建力度，实施两地同根同源

且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川剧、蜀绣、石刻等项目联合申报联合

国教科文非遗名录；打造重大文化和旅游节会平台，支持举办“中

国西部（国际）文化旅游博览会”，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四川省、

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，两地轮流举办，打造西部文化和旅游

全球综合展示、交流合作、产品交易新平台；做好文化交流和旅

游推广，推进巴蜀文化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、区域化表

达、分众化表达，塑造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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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和旅游重点创新改革事项清单共 23

项，重点试验区域涉及我市主城都市区、长江三峡沿线、渝东南地

区等 37个区县以及四川省成都、宜宾、巴中等 10个地市。重点改

革任务共 10项，主要包括资源聚集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、国家文

化和金融合作示范、数字文物创新发展、中国西部演艺产业示范区

建设、旅游观光同城化创新改革试验区、文化和旅游融合平台共建、

巴蜀乡村大舞台、红色文化旅游协同发展、长江三峡文化旅游岛链

等跨区域文化旅游发展带建设、六大旅游协同发展区建设。为全面

贯彻落实重庆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精神，广泛

凝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大合力，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

展委员会协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同意，将武陵山文旅发展联盟单

独列为创新改革试验区的一级重点改革创新任务。

渝文旅简报〔2023〕5 号
报：姜辉、但彦铮同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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